
 
 

研究就提高<水務設施條例>及<水務設施規例>所訂罰款動議的決議案 

小組委員會參考文件 

 
補充資料 

 
引言 
 
  小組委員會在本年 2006年 7月 21日的會議上，審議就提高 <水務設施
條例> 及 <水務設施規例> 所訂罰款動議的決議案。會上，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
有關過去一年、五年和十年現行在 <水務設施條例> 及 <水務設施規例> 每一
罪項條文的檢控數字，以及有關於檢控的結果、被告人被定罪後法庭判處的罰則

的資料。 
 
政府的回應 
 
2.  綜合有關資料的摘要表載於附件 1.  在摘要表中提供了有關於在 2005
年度、2001至 2005年度和 1996至 2005年度現行在 <水務設施條例> 及 <水務
設施規例> 每一罪項條文的檢控和定罪案件數目和罰款總額的資料供議員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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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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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控、定罪及罰款概括報告 附件1

年份 項目 條例 / 規例 * 總數

S14 S15 S28 S29 S30(4) S31 R9 R11 R12 R23 R39 R41 R44(b)

2005 檢控案件數目 70 0 2 74 4 32 0 21 1 7 0 2 0 213

定罪案件數目 67 0 2 74 4 31 0 20 1 7 0 2 0 208

罰款總額 $124,600 $0 $4,000 $154,600 $2,000 $62,100 $0 $25,900 $1,500 $13,600 $0 $1,200 $0 $389,500

2001-2005 檢控案件數目 249 8 3 452 6 143 0 100 2 23 0 8 2 996

定罪案件數目 242 8 3 440 6 140 0 98 2 23 0 8 2 972

罰款總額 $375,600 $8,300 $5,500 $785,300 $6,800 $233,100 $0 $118,150 $4,100 $32,850 $0 $4,500 $1,200 $1,575,400

1996-2005 檢控案件數目 528 14 4 1055 13 336 1 206 2 33 2 24 2 2220

定罪案件數目 510 14 4 1028 13 327 1 203 2 33 2 24 2 2163

罰款總額 $920,150 $17,800 $7,500 $2,031,800 $25,600 $668,300 $750 $283,850 $4,100 $49,550 $2,000 $13,450 $1,200 $4,026,050

*關於在本表中每一條例或規例之簡介，請參閱附頁註釋。



註釋  

 

條 文 /規 例  細 節  最 高 刑 罰   

水 務 設 施 條 例 (第 1 0 2 章 )  

S 1 4  第 1 4 條  關 於 未 經 許 可 而 建 造 、 安 裝 、 更 改 或 移 動 消 防 或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 罰 款 ： 5 , 0 0 0 元   

S 1 5  第 1 5 條  關 於 由 不 屬 持 牌 水 喉 匠 的 未 獲 授 權 人 士 建 造 、 安 裝 、 更 改 、 修 理 或 移 動 消 防 或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 罰 款 ： 5 , 0 0 0 元   

S 2 8  第 2 8 條  關 於 浪 費 或 濫 用 供 水  罰 款 ： 5 , 0 0 0 元   

S 2 9  第 2 9 條  關 於 非 法 取 水  罰 款 ： 5 , 0 0 0 元   

S 3 0 ( 4 )  第 3 0 ( 4 )條  關 於 污 染 構 成 水 務 設 施 部 分 的 水  罰 款 ： 2 0 , 0 0 0 元   

監 禁 ： 2 年  

S 3 1  第 3 1 條  關 於 損 壞 水 務 設 施  罰 款 ： 5 , 0 0 0 元   

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(第 1 0 2 章 ， 附屬法例 A)  

 

R 9  第 9 條  關 於 未 經 許 可 而 使 用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， 作 接 收 或 輸 送 來 自 水 務 設 施 以 外 的 用 水  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

R 1 1  第 1 1 條  關 於 未 獲 批 准 而 使 用 軟 管 或 類 似 器 具 從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取 用 淡 水  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   

R 1 2  第 1 2 條  關 於 未 獲 批 准 而 使 用 淡 水 沖 廁  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   

R 2 3  第 2 3 條  關 於 未 經 許 可 而 在 消 防 或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安 裝 或 使 用 增 壓 泵 ， 以 及 有 關 抽 水 安 排  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

R 3 9  第 3 9 條  關 於 不 適 當 使 用 公 眾 街 喉 ， 以 及 未 獲 授 權 而 阻 止 他 人 由 公 眾 街 喉 取 水  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

R 4 1  

 

第 4 1 條  

 

關 於 在 未 領 有 牌 照 的 情 況 下 、 使 用 釣 竿 及 釣 絲 以 外 的 任 何 其 他 方 法 、 或 使 用 爆 炸 品 或 有 毒 物 質 ,在 構

成 水 務 設 施 部 分 的 水 域 釣 魚  

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

R 4 4 ( b )  第 4 4 ( b )條  

 

關 於 違 反 釣 魚 牌 照 的 任 何 條 件  罰 款 ： 4 , 0 0 0 元  

 

 
 




